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西华三场生猪养殖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西华三场生猪养殖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受理拟审批意见。为保证受理拟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4年12月25日－2024年12月31日。

    电话：0394-8278830

    传真：0394-8278830

    通讯地址：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厅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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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西华三场生猪养殖扩建项目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叶埠口乡英沃村
	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嘉和绿洲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该项目位于西华三场现有场区内，不新增占地，项目性质为扩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保育育肥一体舍、综合门卫、宿舍、供料总站、病死猪暂存间、黑膜厌氧池等；依托场区现有黑膜储存池、沼气的净化与利用设施、堆肥发酵设施等。项目建成后，新增年出栏2.375万头规模的商品猪。项目总投资2230万元。
	一、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养殖过程、治污区产生的恶臭气体、食堂油烟及清洗烘干一体房柴油暖风机废气。

项目猪舍采取在每个猪舍单元出风口处设置除臭墙装置，猪舍内的空气由风机抽出通过除臭墙对臭气进行处理，同时采取控制饲养密度、低氮饲喂、定期冲圈、全漏缝地板并及时清粪，喷洒除臭剂等措施；收集池加盖密闭，恶臭产气区域喷洒除臭剂，绿化；黑膜厌氧池、黑膜储存池覆盖黑膜密闭、周边喷洒液态植物型除臭剂、加强周边绿化等措施。无组织恶臭气体中氨气和硫化氢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新扩改建项目二级要求、臭气浓度能够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7标准。

固粪处理间采取全密闭，风机出口处设置除臭墙装置，废气经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同时在周边喷洒液态植物型除臭剂、加强绿化等。有组织恶臭气体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15m排气筒排放标准限值。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经专用烟道排放，能够满足河南省地方标准《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 /1604-2018）。

柴油暖风机无组织废气：加强运营期管理，废气无组织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周界外浓度最高点”相关要求。
火炬燃烧废气直接经3m高火炬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
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废水主要为养殖废水及职工生活污水。经采用“固液分离+厌氧发酵”工艺的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产生的沼液全部用于农田施肥。沼液在耕作施肥期用于配套消纳地进行综合利用，在非施肥期在黑膜储存池中暂存，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为猪舍配套的换风系统、饲养设备、管道泵等设备产生的噪声，经采取基础减振、隔声等措施后，项目厂界昼夜噪声贡献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生活垃圾：垃圾桶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一般固废：猪粪、沼渣在现有固粪处理间经堆肥发酵预处理后运至西华县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华有机肥集中处理区进一步加工，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6标准要求；病死猪在病死猪暂存间暂存后交由西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废弃物集中处理厂无害化处置；废脱硫剂由生产厂家统一回收处置。

危险废物：防疫废物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交由周口市青怡苑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废物暂存间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


